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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與英國在台辦事處 

關於臺灣與英國間建立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 

 

 

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與英國在台辦事處（合稱「參與雙方」及

個別稱「參與一方」）； 

 

重申雙方在世界貿易組織(“WTO”)協定下各自的權利與義務； 

 

重申雙方對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信心與承

諾； 

 

重申雙方在臺灣與英國間已完善建立的年度討論（「臺英經

貿對話會議」）基礎上，進一步強化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的

共同目標； 

 

認知尋求減少障礙，以為其人民和企業，特別是微中小型企

業(“MSMEs”)，開放貿易利益之重要性； 

 

認知營造開放、公平、可信任、安全的數位環境以促進消費

者和企業利益之重要性； 

 

認知加強雙邊合作與建立支持環境永續性，和處理氣候相關

挑戰的最佳作法之重要性； 

 

認知建立基礎以逐步因應額外支柱和有共同利益的貿易機

會之重要性； 

 

已達成以下共識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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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指定代表 

(a) 對英國在台辦事處而言，指定代表為英國商業貿易部。 

 

(b) 對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而言，指定代表為臺灣行政院經貿

談判辦公室。 

 

2. 現有權利與義務 

參與雙方確認其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下之權利與義務。 

 

3. 目標 

(a) 透過本協議，參與雙方建立「提升貿易夥伴關係」(“ETP”)。 

 

(b) 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之目標是強化臺灣與英國間

的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，處理貿易障礙，推動全球最佳作法，

支持因應氣候變遷的努力，及深化雙邊與多邊層級的合作。 

 

4. 重點與合作優先領域 

(a) 為促進互惠原則，參與方有意優先考慮以下重點與合作

領域（「支柱」）。每一支柱將由參與雙方間的單獨協議組

成。 

 

(b) 支柱得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： 

(i) 投資-強化臺灣與英國在支持全球永續性與負責任

投資的領導地位，例如透過重申支持現有的多邊文

件及保護投資者和企業免受不公平競爭與市場扭

曲行為之影響。探索臺灣與英國間雙向投資便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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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促進的機會，以及現有的雙邊與多邊合作，以深

化參與雙方之投資關係。 

(ii) 數位貿易-在有共同利益之相關數位貿易領域合作，

包括便捷貿易之數位技術，並處理企業面臨之數位

貿易障礙。對支持臺灣與英國間數位貿易的共同原

則予以考量，強調參與雙方對現代與自由貿易環境、

支持創新、開放市場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

系之共同願景。就貿易數位化合作，包括重申繼續

發展國際數位貿易規則架構之重要性。 

(iii) 再生能源與淨零碳排-透過貿易推動去碳化，以支持

達成雙方的淨零目標。透過發展能源基礎建設、以

發展港埠能量與融資模式支持臺灣離岸風電部署，

及改善健康和安全之實踐，在綠色貿易方面合作。

在新興能源技術方面合作，尋求消除環境商品與服

務之貿易障礙，及雙邊合作以建立循環經濟，培養

技能與分享最佳作法。 

 

5. 新增新支柱 

參與雙方將正面考量符合以下標準的額外支柱： 

(i) 有助於實現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之目標； 

(ii) 符合參與雙方共同利益； 

(iii) 不減損參與雙方任何現有承諾或義務。 

 

6. 資訊分享及保密 

參與雙方咸認，為利於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之目標，資

訊得在彼此間傳遞。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下之資訊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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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遵守以下條款： 

(i) 參與雙方僅得將資訊用於促進本提升貿易夥伴關

係(ETP)目標之目的。 

(ii) 除了以下第(iii)款所述情形外，僅在希望揭露資訊

的參與一方事先尋求並獲得另一參與方書面同意

時，該參與方才得向第三方揭露資訊的任何部分。 

(iii) 如果任一參與方依據對其適用之法律，有法律義務

揭露與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相關的任何資訊，

則依據法院命令（或基於其他原因），其將在揭露

前通知另一參與方。 

 

7. 智慧財產權 

(a) 參與雙方確認，一參與方為執行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

(ETP)所生之任何智慧財產權，將為該參與方之財產。 

(b) 如果根據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所舉辦活動產生任

何智慧財產權，參與雙方瞭解該智慧財產權之歸屬與保護將

依據適用於參與雙方之國內法律，並將符合參與雙方間就具

體活動達成的單獨與具體協議。  

 

8. 資金 

參與雙方瞭解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未承諾任一參與方

依據其條款為實施之任何活動提供財務支援。  

   

9. 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之解釋與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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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雙方承諾以善意行事。參與雙方間關於本提升貿易夥伴

關係(ETP)之解釋或適用之任何歧見，將透過參與雙方間之諮

商與談判友好解決，將不會提交至任何第三方、法院或法庭。 

 

10. 檢討和商業參與 

(a) 參與雙方透過其指定代表得定期舉行會議，以追蹤本提

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支柱之進展，並檢討及協調本提升貿易

夥伴關係(ETP)之執行，以確保其達成目標，及保持最新且與

日益發展之臺英關係切合。 

(b) 為確保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係有效的，參與雙方透

過其指定代表，得探索促進臺灣與英國企業間進一步參與之

方式，包含說明如何促進企業間的連結，以及合作舉辦聯合

推廣活動或其他特定形式之企業參與及合作。  

 

11.  生效、修正及終止 

(a) 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將自參與雙方較遲簽署之日

起生效，並將維持有效直至終止。  

(b) 參與雙方經相互書面同意，得隨時修正本提升貿易夥伴

關係(ETP)。 

(c) 任一參與方得於 90日前向另一參與方提出書面退出通知

以終止本提升貿易夥伴關係(ETP)。 

 

上述記錄代表駐英國台北代表處與英國在台辦事處就其中

提及事項達成之瞭解。  

   

 



 

 

6 

本協議於 112 年 11 月 8 日於倫敦英國商業貿易部及臺北行

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以英文簽署一式兩份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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